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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若报名公司希望展示更多内容，请自行添加。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采购需求响应表

	序号
	需求范围及工作内容
	响应情况（如不能响应，需说明情况）

	（一）
	人员管理
	

	1
	医疗护理员年龄18-60岁，须经过培训持证上岗，具备开展辅助护理服务的职业技能，应取得健康证、病患陪护专项职业能力或医疗护理员等证书并由服务机构统一派遣和管理。
	

	2
	服务机构应建立健全医疗护理员登记：统一建立档案进行管理，电子档案需报医院备案，人员有变动应及时更新。
	

	3
	服务机构为医疗护理员购买商业意外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4
	服务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护理员与医院之间没有任何劳动用工关系和雇佣关系，医疗护理员的服务收入及工资福利应与服务机构协商确定，服务机构与医疗护理员之间的争议纠纷与医院无关。
	

	5
	医疗护理员无论是在工作当中或者是上下班途中的人身安全均由服务机构负责，如果发生意外与医院无关。
	

	6
	服务机构指派的医疗护理员应按照医院和服务机构制定的工作质量标准进行工作，注意安全防护。
	

	7
	医疗护理员在服务期间应遵守所在病区的管理规定，服从病区护士长及护士的管理，保质保量完成辅助护理服务，对服务期间的服务质量负责，应对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病情等进行保密，不得向无关第三方泄露。
	

	8
	医疗护理员不得向服务对象索要财物、红包、好处等，不得私自向服务对象推销商品，不得要求或诱导服务对象到指定地点购买商品。
	

	9
	医疗护理员与患者发生纠纷，应及时告知医疗机构和服务机构，并配合处理。
	

	10
	如服务机构指派的医疗护理员在服务时间、场所及工作范围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行为的，且导致患者或患者家属因该行为而直接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服务机构或医疗护理员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医疗护理员应维护医院的利益，对于人为毁坏医院的设备，物品、物件的要照价赔偿。
	

	（二）
	服务模式
	

	1
	提供一对一、一对多、一对三、日间或夜间12小时、班组等服务模式。
	

	2
	根据患者病情和自理能力提供不同级别的照护服务，服务机构在病区内进行照护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公示。
	

	3
	实行市场化收费，价格公开透明，由患者或其家属与服务机构协商确定并自费承担。
	

	4
	服务机构从服务费中提取不超过12%的管理费，用于人员培训、服装配置、日常管理、保险购买、服务跟踪、平台运维等。
	

	（三）
	服务内容
	

	1
	服务机构指派专业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生活照护，服务内容包括基础护理中的部分照顾性工作(如助餐、助洁、助浴等)、患者安全管理等辅助照护活动。
	

	2
	服务须坚持知情同意、自主选择的原则，不能通过强制、暗示等方式推行“无陪护”服务，服务机构需与接受“无陪护”服务的患者签署《辅助护理服务协议书》。
	

	（四）
	服务管理
	

	1
	服务机构指派的医疗护理员应主动告知患者或患者家属服务的内容、方式、收费标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服务级别和服务内容应与患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并接受医院的监督。
	

	2
	服务机构定期开展医疗护理员服务质量检查、满意度调查等，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与持续改进。
	

	3
	服务机构收集医院、患方对医疗护理员满意度情况，并向医疗护理员进行反馈，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4
	服务机构应配备相应数量的具有相关管理经验的驻点专职管理人员，对在医院医疗服务区域内提供辅助护理服务的人员和服务内容、质量实行管理，及时处理各种辅助护理服务业务相关问题，并服从医院护理部工作人员的指导。
	

	5
	医疗护理员的着装、配饰应当明显区别于医院员工所使用的服装及配饰，以免患者及家属产生混淆。工作期间佩戴工作牌。
	

	（五）
	培训管理
	

	1
	服务机构对护理员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将职业道德、心理素质、沟通技巧、安全知识、法律法规及保护服务对象隐私等内容纳入培训全过程，组织护理员考取相应职业技能证书。
	

	2
	服务机构开展医疗护理员星级评定，按1星至5星的标准对医疗护理员的工作推荐、服务报酬、绩效等进行分级管理。
	

	3
	医疗护理员应参加医院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或业务培训。
	

	（六）
	监督管理
	

	1
	医院有权监督及指导服务机构医疗护理员工作，对服务机构指派的医疗护理员服务不满意并有正当理由的，可向服务机构申请更换人员。
	

	2
	若服务机构指派的医疗护理员向患者或患者家属暗示索要红包，医院或患方有权向服务机构举报，一经查实，服务机构应当对医疗护理员进行处理或终止服务。
	









（7） 服务报价
报价单位（盖章）：
	评估要点
	服务方式
	报价

	专人生活照护（不能自理）
	12小时1对1服务
	

	
	24小时1对1服务
	

	专人生活照护（至少能自理1项）
	12小时1对1服务
	

	
	24小时1对1服务
	

	1对多班组式生活照护
（能自理4项）
	24小时1对2服务
	

	
	24小时1对3服务
	

	
	24小时1对4服务
	

	1对多班组式生活照护
（能自理3项）
	24小时1对2服务
	

	
	24小时1对3服务
	

	
	24小时1对4服务
	

	1对多班组式生活照护
（能自理2项）
	24小时1对2服务
	

	
	24小时1对3服务
	

	1对多班组式生活照护
（能自理1项）
	24小时1对2服务
	

	
免陪照护病区（班组）
	不能自理的
	24小时特级照护（1对3配备护理员）
	

	
	能自理1项的
	24小时特级照护（1对3配备护理员）
	

	
	能自理2项的
	24小时特级照护（1对5配备护理员）
	

	
	能自理3项
	24小时一级照护（1对5配备护理员）
	

	
	能自理4项的
	24小时二级照护（1对8配备护理员）
	

	
	能自理5项的
	24小时三级照护（1对8配备护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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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收费标准应结合自治区医保局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实行市场化收费，价格公开透明。

	
管理费报价单清单

报价单位（盖章）：
	项号
	费用名称及报价

	1
	

	备注：（含医疗护理员在医院陪护期间产生的水、电使用费及场地费成本等，请罗列计算依据、计算比例（或具体价格）、计算方式等）：




